
（乐余镇）2024年度乐余镇安置房年度维修工程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

一、招标条件

本2024年度乐余镇安置房年度维修工程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

源为自筹资金:240万元， 招标人为张家港市乐余城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

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2024年度乐余镇安置房年度维修工程一标段:公园新村、小学新村、扶海花苑一

期二期三期、常丰花苑、同丰新村北区;采购预算价120万元，招标工期1年，具体时间以合

同为准； 2024年度乐余镇安置房年度维修工程二标段:快乐新村、市场新村、乐江新村、乐

江花苑一期二期三期。 采购预算价120万元，招标工期1年，具体时间以合同为准；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2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2024年度乐余镇安置房年度维修工程一标段

2024年度乐余镇安置房年度维修工程二标段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2024年度乐余镇安置房年度维修工程一标段:

1.投标人必须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并取得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

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2.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

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且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项目负责人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1）同时在两个及以上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交纳社会保险；

2）将本人执（职）业资格证书同时注册在两个及以上单位。

（2）项目负责人是非变更后无在建工程，或项目负责人是变更后无在建工程（必须原

合同工期已满且变更备案之日已满6个月），或因非承包方原因致使工程项目停工或因故不

能按期开工、且已办理了项目负责人解锁手续，或项目负责人有在建工程，但该在建工程与

本次招标的工程属于同一工程项目、同一项目批文、同一施工地点分段发包或分期施工的情

况且总的工程规模在项目负责人执业范围之内。

（3）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行为记录；或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但自记录之日起已超

过5年的。

（4）项目负责人：投标人为其缴纳的有效社保证明（2023年10月—12月），如社保为

代收代缴形式，须进一步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能够证明项目负责人为投标人正式员工的材

料供评标委员会评审：1.投标人或代收代缴单位对此情况的证明性材料；2.与投标人签订的



有效劳动合同；3.相关费用由投标人划转至代收代缴单位的银行转账明细（含2023年10月—

12月）。否则视为未提供，并将导致资格审查不通过。

3. 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为招标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2）为本招标项目的监理人、代建人、项目管理人，以及为本招标项目提供招标代

理、设计服务的；

（3）与本招标项目的监理人、代建人、招标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的，或者相

互控股、参股的；

（4）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

（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6）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以及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被暂

停且在暂停期内；

（7）因拖欠工人工资或者发生质量安全事故被有关部门限制在招标项目所在地承接工

程的；

（8）投标人近3年内有行贿犯罪行为且被记录，或者法定代表人有行贿犯罪记录且自记

录之日起未超过5年的。

（9）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投标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详见苏信用办（2018）23号。

4.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5.业绩要求：投标人自2021年1月1日以来完成过单项合同金额不少于80万元的房建零星

维修工程类似业绩。(提供①中标通知书或直接发包通知书、②施工合同、③竣工验收证

明，三者缺一不可，时间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金额以中标通知书(或直接发包通知书)或施

工合同上数据为准，提供的业绩证明材料必须反映出相关数据和内容，否则视为未提供。)

2024年度乐余镇安置房年度维修工程二标段:

1.投标人必须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并取得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

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2.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

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且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项目负责人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1）同时在两个及以上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交纳社会保险；

2）将本人执（职）业资格证书同时注册在两个及以上单位。

（2）项目负责人是非变更后无在建工程，或项目负责人是变更后无在建工程（必须原

合同工期已满且变更备案之日已满6个月），或因非承包方原因致使工程项目停工或因故不

能按期开工、且已办理了项目负责人解锁手续，或项目负责人有在建工程，但该在建工程与

本次招标的工程属于同一工程项目、同一项目批文、同一施工地点分段发包或分期施工的情

况且总的工程规模在项目负责人执业范围之内。

（3）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行为记录；或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但自记录之日起已超

过5年的。



（4）项目负责人：投标人为其缴纳的有效社保证明（2023年10月—12月），如社保为

代收代缴形式，须进一步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能够证明项目负责人为投标人正式员工的材

料供评标委员会评审：1.投标人或代收代缴单位对此情况的证明性材料；2.与投标人签订的

有效劳动合同；3.相关费用由投标人划转至代收代缴单位的银行转账明细（含2023年10月—

12月）。否则视为未提供，并将导致资格审查不通过。

3. 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为招标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2）为本招标项目的监理人、代建人、项目管理人，以及为本招标项目提供招标代

理、设计服务的；

（3）与本招标项目的监理人、代建人、招标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的，或者相

互控股、参股的；

（4）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

（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6）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以及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被暂

停且在暂停期内；

（7）因拖欠工人工资或者发生质量安全事故被有关部门限制在招标项目所在地承接工

程的；

（8）投标人近3年内有行贿犯罪行为且被记录，或者法定代表人有行贿犯罪记录且自记

录之日起未超过5年的。

（9）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投标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详见苏信用办（2018）23号。

4.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5.业绩要求：投标人自2021年1月1日以来完成过单项合同金额不少于80万元的房建零星

维修工程类似业绩。(提供①中标通知书或直接发包通知书、②施工合同、③竣工验收证

明，三者缺一不可，时间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金额以中标通知书(或直接发包通知书)或施

工合同上数据为准，提供的业绩证明材料必须反映出相关数据和内容，否则视为未提供。)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4-01-25 08:30到2024-01-31 17:00

获取方式：现场获取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02-21 14:00

递交方式：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02-21 14:00

开标地点：张家港市乐余镇为民服务中心206开标室



七、其他

1.本工程采用资格后审，请申请人于2024年1月25日8时30分到2023年1月31日17时00分

期间到江苏金港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张家港市华怡商厦南楼四楼）领取招标文件，同时需提

交：申请书（格式自拟，包含邮箱号码、联系电话、联系人姓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

件、如经办人为委托代理人需提供法人委托书（原件），经办人必须为本企业在职职工，出

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以上提供的所有材料复印件按序排好（无需订），复印件

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300元，售后不退。

3.评标方法

本次招标以投标报价作为评审因素，采用经评审的最低价法。具体评分标准及方法详见

招标文件。

5.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张家港市人民政府网上发布。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张家港市乐余城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 张家港市乐余镇

联  系  人： 苏烨

电  话： 0512-58669028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江苏金港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杨舍镇华怡商厦南楼401,402室

联  系  人： 施婷婷

电  话： 18013139796

电  子  邮  件： 1549218477@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申 请 书

根据江苏金港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发布的张家港市乐余城乡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2024 年度乐余镇安置房年度维修工程招标公告，我单

位决定参与此次投标活动。

投标单位：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邮箱：

日期：

后附授权委托书、联系人身份证、法人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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